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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江松华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江松华、何爱丽、江欣妍（独
生女）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政策。2018 年 6 月江松华签订编号
JBJG-01033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3#楼 13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松华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江松华

声明：郑颖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颖、陈欣愉、陈航，共计 3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9月郑颖
签订编号 JBJG-051126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
林轩（三区）C-2#楼 905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颖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颖

声明：郑芝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于
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郑芝、郑晓诗、郑语瞳 (享受独生子
女)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。2018 年 9 月郑芝签订编号 JBJG-
051114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5#
楼 5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，同意以郑芝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芝

声明：郑莺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莺、陈思晴、郑思远，共计 3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9月郑
莺签订编号 JBJG-051119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一区)A-2#楼 503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莺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莺

声明：郑华珍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郑华珍、祝曜、祝欣瑶，共计 3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7月15日
郑华珍签订编号 JBJG-041594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10
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
辉澜林轩(一区)A-3#楼 201单元。现
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华珍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华珍

声明：郑佳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佳、林勍，共计 2 口人可享受
保基本政策。2019年 4月郑佳签订编
号 JBJG-05140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2#楼 4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佳作为权
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
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
人:郑佳

声明：陈珠英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219.5㎡。陈珠英于 2018 年 7 月签订
编号:JBJG-05113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90㎡，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号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
区)A-6#楼 405、406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
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陈
珠英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珠英

声明：刘鑫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6 年列入仓山科技园扩园地块
(金浦旧厂房改造地块)项目征收范
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刘鑫、许
艳、刘旻昊（独生子），共计 3+1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5月刘鑫
签订编号 CSKJY-0189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75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
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
A))世茂云浦公馆 8#楼 1008单元。现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刘鑫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鑫

声明：郑沉沉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收范
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沉沉、
严发富、严帅、郑婧瑜，共计 4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7月15日郑
沉沉签订编号 JBJG-041302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10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一区)A-5#楼 1002 单元。现
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沉沉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沉沉

声明：郑钦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
2018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收范围。
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钦、郑宝
婵，共计 2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7 月 15 日 郑 钦 签 订 编 号
JBJG-04130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盖山镇南社一路 10号(原江边洲路以
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一区)
A-5#楼 4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钦作为权利人申
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
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钦

声明：郭巧梅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郭巧梅、刘智鸿，共计 2+1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1 月郭
巧梅签订编号 JBJG-020575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二区)B-2#楼 1405 单元。现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郭巧梅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郭巧梅

声明：郑崇彬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97.1㎡。郑崇彬于 2018 年 7 月签订编
号:JBJG-05137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20㎡，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
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

（三区）C-9#楼 703、705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
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
至郑崇彬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彬

声明：郑碧琳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
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郑碧琳 .林朝华 .林健坤(享受
独生子女)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
本政策。2018年 7月郑碧琳签订编号
JBJG-05138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5#楼 4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碧琳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郑碧琳

声明：杨清俤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前横南路道路
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杨清俤、郑箫仪、杨师圣，共计
3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11
月杨清俤签订编号 JBJG-021588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2#楼 602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
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

以杨清俤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杨清俤

声明：郑健忠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131.26㎡。郑健忠于 2018 年 8 月签订
编号:JBJG-05061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20㎡，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
轩（三区）C-9#楼 1008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郑健忠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健忠

声明：江锦水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江锦水、郑凤、江嘉烁（独生子），共计
3+1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
6 月 江 锦 水 签 订 编 号 JBJG-010214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
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
一路 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
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2#楼 1107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江锦水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江锦水

声明：江嘉烨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江嘉烨，共计 1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江嘉烨签订编
号 JBJG-01024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
区)A-8#楼 13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嘉烨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江嘉烨

声明：江锦华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江锦华、陈鸿、江泳静，共计 3
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
江锦华签订编号 JBJG-010236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 辉 澜 林 轩 (一 区)A-2#楼 1605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江锦华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江锦华

声明：郑丽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丽、吴子文，共计 2 口人可享
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 14 日郑
丽签订编号 JBJG-041213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

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
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3#楼 402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丽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丽

声明：郑海欧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郑海欧、郑昊阳、任美枫，共计 3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7月 14
日郑海欧签订编号 JBJG-041212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3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5#楼 401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海欧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海欧

声明：刘丹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6 年列入仓山科技园扩园地块
(金浦旧厂房改造地块)项目征收范
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刘丹、段
佳羿，共计 2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 。2018 年 5 月 刘 丹 签 订 编 号
CSKJY-0188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西
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

浦公馆 18#楼 1604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丹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刘丹

声明：郑崇榕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62.85㎡。郑崇榕于 2018 年 6 月签订
编号:JBJG-04053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75㎡，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
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

（三区）C-9#楼 1005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
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郑
崇榕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榕

声明：郑达升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西
南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
间认定我户成员郑达升、官接英、郑
柠、郑思、郑慧，共计 5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5 日郑达升
签订编号 JBJG-060633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一区)A-2#楼 1602 单元。现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达升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达升

声明：郑超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超、郑灵浠、郭丽容，共计 3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
15日郑超签订编号 JBJG-041604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3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6#楼 607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郑超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超

声明：王文忠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王文忠、翁绣雪、王鸿杰（独
生子女）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
本政策。2018年 6月王文忠签订编号
JBJG-01023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2#楼 8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王文忠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王文忠

声明：郑本清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本清、陈碧华、郑薇、郑
茜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6 月 14 日 郑 本 清 签 订 编 号
JBJG-04062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3#楼 14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本清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郑本清

声明：郑冰云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冰云、林芷玥、林希彬，共计 3
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8月
郑冰云签订编号 JBJG-020258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 辉 澜 林 轩 (二 区)B-3#楼 1205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冰云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冰云

声明：郑炳华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雁山路道
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郑炳华,共计 1 口人可享

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8月郑炳华签
订编号 JBJG-021120《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轩(一区)A-8#楼 302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炳华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郑炳华

声明：仓山科技园扩园地块(金
浦旧厂房改造地块)项目，刘国镪的
房屋坐落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浦
下村，刘国镪与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30
日签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(编号CSKJY-0153)的红联原件不慎
遗失，现由刘国镪声明作废。如有异
议者请在 30 天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:刘国镪

声明：郑伟晨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郑伟晨，共计 1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郑伟晨签订编
号 JBJG-01040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
路 以 南 、美 墩 路 以 东）金 辉 澜 林 轩

（三区）C-9#楼 1303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伟晨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郑伟晨

声明：郑云奇、郑兰芳在福州市
仓山区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
(无产权)，于 2018年列入江边村旧村
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云奇、郑兰芳、郑若初，
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年 9月郑云奇、郑兰芳签订编号
JBJG-02008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3#楼 7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云奇、郑兰
芳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云奇、郑兰芳

声明：郑丹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
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郑丹、陈辉、陈志翔(享受独生子女)，
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7 月 郑 丹 签 订 编 号 JBJG-
05058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5#
楼 8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，同意以郑丹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丹

声明：刘剑锋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6 年列入仓山科技园扩园
地块(金浦旧厂房改造地块)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刘
剑锋、葛冬兰、刘婉清，共计 3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2 月刘剑
锋签订编号 CSKJY-0253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
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
块 A))世 茂 云 浦 公 馆 11#楼 307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刘剑锋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剑锋

声明：郑敏悦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郑敏悦、张欣玥、张炜，共计 3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9年5月25日
郑敏悦签订编号 JBJG-042049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13
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
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2#楼 103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敏悦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郑敏悦

声明：郑崇钦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郑崇钦、郑语瞳、郭吓妹，共计 3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 27
日郑崇钦签订编号 JBJG-040827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
路 13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2#楼 1206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崇钦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钦

声明：江伟良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
目 征 收 范 围 ，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
136.4㎡。江伟良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
签订编号:JBJG-010397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35㎡，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号(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
林轩(一区)A-7#楼 1007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
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
至江伟良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江伟良

声明：江焰婷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江焰婷，共计 1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江焰婷签订编
号 JBJG-01040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
区)A-8#楼 9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焰婷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江焰婷

声明：江程扬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江程扬，共计 1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江程扬签订编
号 JBJG-01040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
区)A-8#楼 7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程扬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江程扬

声明：江文钢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135.91㎡。江文钢于 2018 年 7 月签订
编号:JBJG-02033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㎡，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轩(一区)A-5#楼 703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
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江
文钢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江文钢

声明：江世容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142.9㎡。江世容于 2018 年 7 月签订
编号:JBJG-02034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㎡，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轩(一区)A-5#楼 705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
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江
世容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江世容

声明：毛文泰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毛文泰具结
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
2018 年 10 月 毛 文 泰 签 订 编 号
PXJG-01128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我户成员毛文泰、李兰、林
鑫怡、林佳怡，共计 4 口人享受购房
指标 75㎡，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
金浦路 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
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19#
楼 4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毛文泰作为权利人申
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
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毛文泰

声明：江文凯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项目
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江
文凯、郑瑾玫、江晨、江棋，共计4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1 月江
文凯签订编号 JBJG-020344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10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
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二区)B-2#楼 1101 单元。现
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
文凯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江文凯

声明：郑志红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郑志红、张文杰、张华、张文皓，共
计 4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
6 月 15 日签订编号 JBJG-040742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)金辉澜林轩(二区)B-3#楼 907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
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
以郑志红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志红

声明：郑娜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娜、陈壮、陈沐言，共计 3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 15
日签订编号 JBJG-041592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一区)A-2#楼 201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娜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娜

声明：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
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拥上，该房屋总
建筑面积 155.55㎡，未办理产权登记
手续。2011 年该房屋列入晋安新城
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，
该房屋经本人具结，村镇盖章公示
无异议后，认定属商辉所有，并已安
置于晋安区鼓山镇鹤林路 916 号横
屿新苑(一区)(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
屿组团安置房三期 A 区)6#楼 1905
单元。现本人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
属登记，如对此有异议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
屋 征 收 工 程 处 提 出 并 提 交 相 关 证
据。如异议成立，则由商辉承担一切
因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，且征
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签的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，并收回安置房、追
还已领取各项补偿款，并赔偿由此
造成的所有损失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
记手续。特此声明。声明人：商辉

声明：郑崇力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崇力、黄淑珍、郑坷(仅享
受独生子女)共计 2+1 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年 7月郑崇力签订编
号 JBJG-051217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2#楼 15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崇力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郑崇力

声明：郑胜海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胜海、郑思琦，共计 2 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27 日签订编
号 JBJG-04082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
路 以 南 、美 墩 路 以 东）金 辉 澜 林 轩

（三区）C-5#楼 1402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胜海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郑胜海

声明：郑胜国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胜国、郑宁、简燕平，共计 3口人可享
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27 日签
订编号 JBJG-040828《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
林轩 (三区)C-3#楼 501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胜国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胜国

声明：郑典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
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项目

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郑典、刘海燕、郑天朗，共计 3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5月郑典签
订编号 JBJG-022068《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仓
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江边
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
(三区)C-1#楼 205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典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,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,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典

声明：郑崇宝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崇宝、刘煊钦，共计 2 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8月郑
崇宝签订编号 JBJG-050878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

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
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9#楼 702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崇宝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宝

声明：郑翼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郑翼、李荆喜、郑瀚，共计 3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郑翼签
订编号 JBJG-010378《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轩(一区)A-2#楼 1406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翼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郑翼

声明：郑启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
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郑启，共计 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。2018年 6月 30日签订编号 JBJG-
04090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4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
南社一路 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
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3#楼
9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，同意以郑启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启

声明：卢鸿驱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后坂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9 年列入鼓山大桥南连接
线地块周边旧屋区改造一期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卢
鸿驱、林微、卢钰鑫、卢钰盈共计 4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22年 5月卢
鸿驱签订编号 GN JA3224001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
号贸悦花园 5#楼 706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卢鸿驱作
为权利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
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
人:卢鸿驱、林微

声明：林瑶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后坂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
于 2019 年列入鼓山大桥南连接线地
块周边旧屋区改造一期项目征收范
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林瑶、江
仁祥、江旭辉共计 3口人可享受保基
本政策。2022 年 5 月林瑶签订编号
GNJA3226001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悦花园 5#
楼 1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林瑶作为权利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林瑶

声明：翁斌、林秀金在福州市仓
山区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
产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翁斌、林秀金、翁馨、翁菱，共
计 4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
6 月 翁 斌 、林 秀 金 签 订 编 号 JBJG-
02037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 墩 路 以 东)金 辉 澜 林 轩 (二 区)B-
5#楼 16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
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翁斌、林秀金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翁斌、林秀金

声 明


